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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征兵工作条例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９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９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２５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征兵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兵役法》、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的《征兵工作条例》及其他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以及具有本省户籍的公民，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征兵工作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是全社会的责任。
依法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征兵工作的领导。
征兵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全省每年的征兵任务，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征兵

命令执行；各地（州、市）的征兵任务，由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征兵命
令规定；各县（市、区）的征兵任务，由各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
公署和军分区的征兵命令规定；乡（镇）、街道办事处、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的征兵任务，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和人民武装部的
征兵命令规定。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人民武装部下达征兵任务，应当根据上

级征兵命令的规定及当地应征公民的数量、体质和生产、生活情况
确定。
专业技术兵，由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按照储备区建设规划，

定向征集，定向储备。
女性公民的征集根据部队建设需要，按上级下达的征兵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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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第六条　在征集新兵期间，有关单位和部门录用国家公务员

或职工时，应当坚持征兵优先的原则。
第七条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及其家属，应当受到社会的尊

重和人民政府的优待。
第八条　被征集服现役的在职职工，原单位应当结清其入伍

前应得的工资、补贴和奖金；其中合同制职工本人要求顺延原合同
期限的，原单位应当按其服现役年限顺延。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征集

规定，公开征集条件，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兵役机关对征兵工作成绩显

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十一条　征兵工作实行领导负责制。全省的征兵工作，由
省人民政府、省军区的主要领导负责；地（州、市）、县（市、区）的征
兵工作，由该级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和军分区、人民武装部主要领
导负责。
第十二条　征集新兵期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兵役

机关和公安、卫生、民政、劳动、人事及其他有关部门成立征兵办公
室，办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征兵工作。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街道办事处的征兵工作

由武装部负责，未设立武装部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
第十三条　征兵办公室的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有关征兵工作的法律、法规和命令；
（二）组织和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征兵工作；
（三）制定应征公民政治审查、体格检查的具体措施，保证新兵

质量；
（四）负责兵员征集、被装发放、制定新兵运送计划并组织实

施；
（五）接收部队按规定退回的不合格新兵，并协助做好善后工

作；
（六）征兵工作的统计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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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征兵工作的其他事宜。
第十四条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职责，共同做好征兵工作：
（一）公安机关负责应征公民的政治审查和由于政治原因退兵

的复核，办理退回不合格新兵的落户工作。
（二）卫生部门负责应征公民的体格检查、抽查和由于身体原

因退兵的复检工作。
（三）民政部门负责义务兵家属的优抚，并协助有关部门做好

入伍新兵的中转接待工作。
（四）财政部门应当协同兵役机关制定征兵经费标准和使用办

法，监督征兵经费的使用。
（五）劳动、人事部门应当督促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积极支持青年职工报名应征；按规定办理退回不合格新兵的复工、
复职。

（六）教育部门应当对适龄学生进行依法履行服兵役义务的教
育；准确提供应征公民在校期间的有关证明材料。

（七）新闻部门应当积极协助兵役机关做好征兵宣传工作，动
员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

（八）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新兵运输，保障运输安全。
（九）行政监察部门依照职责对征兵工作实施监督。

第三章　兵 役 登 记

第十五条　兵役机关应当在每年９月３０日前组织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街道办事处及其他组织对适龄公民进
行兵役登记。
县级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设立兵役登记站，指定专人负责

兵役登记。
第十六条　当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年满１８周岁的男性公民，应当

自行到兵役机关或者指定的登记站进行兵役登记，也可以委托家
属代为登记。
经过兵役登记的公民，由县级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发给兵役登

记证。经兵役登记和初步审查合格的，称应征公民。
第十七条　户籍在本省的已满１８周岁不满２２周岁的适龄男

性公民在升学、报考国家公务员或者国有企业职工、申请出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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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当查验其兵役登记证。

第四章　体 格 检 查

第十八条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
公室的体检计划和要求，统一抽调医务人员，指定体检医院，开展
应征公民的体检工作，确保新兵身体质量。
第十九条　体检工作实行体检组长、主检医生负责制。
体检医务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防部颁发的《应征公民体格检

查标准》和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对准备批准入伍的应征公民应当进行体格复查。

普通兵由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组织复查，特种条件兵由州
（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征兵办公室组织复查。

第五章　政 治 审 查

第二十一条　应征公民的政治审查工作，在县级人民政府征
兵办公室的指导下，由县级公安机关负责组织实施。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公安机关做好

应征公民的政审工作。
第二十二条　普通兵征集对象的政治审查按照国家征集公民

服现役政治条件的规定执行。
特种条件兵征集对象，按照国家特种条件兵征集条件的规定

进行政治审查。
第二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对准备批准入伍的应

征公民，有重点地进行复审。

第六章　审定新兵和批准入伍

　　第二十四条　体检、政审结束后，应当由县级征兵办公室主任
主持召开有政审组长，体检组长，乡（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和接
兵部队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对体检、政审合格的应征公民进行
集体审议，择优确定准备批准入伍的应征公民名单。
第二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对准备批准入伍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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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公民名单，应当在乡（镇）、街道办事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二十六条　应征公民服现役由县级人民政府兵役机关批

准，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办理入伍手续，发给应征公民《入伍
通知书》。

第七章　交接运送新兵

第二十七条　交接新兵的事项，由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与接兵部队共同协商确定。交接地点，应当在县级人民政府所在
地或者交通方便的地方。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当根据新兵的人数和

乘车（船）的起止地，会同铁路军代处、接兵部队按规定申报新兵运
输计划。
第二十九条　运输计划确定后，兵役机关和接兵部队应当按

照运输计划组织新兵起运，不得随意变更运输路线、车次和中转
点。确需变更时，应当提前报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
第三十条　铁路、交通部门应当根据新兵运输计划调配车辆，

按时起运，并保证新兵安全到达部队。

第八章　接 受 退 兵

第三十一条　新兵到达部队后，在检疫和复审期间退回的新
兵，经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复查合格的，由部队带回；复查不合
格的，由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予以接收，并通知原征集县级人民
政府征兵办公室派人带回。
第三十二条　对退回的新兵，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其原地人民

政府征兵办公室做好善后工作。原是非农业户口的，其原户籍所
在地的公安机关和粮食部门应当恢复粮户关系；原是农业户口的，
应当恢复户籍；原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原单位应当
准予复工、复职。
第三十三条　部队在退兵时限内发现新兵入伍前有犯罪嫌疑

的，作退兵处理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接收并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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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拒绝完成兵役法规定
的兵役工作任务，阻挠公民履行兵役义务或者有其他妨害兵役工
作行为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
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五条　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拒绝、逃避兵役登记和体

格检查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
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逾期

不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兵役义务，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
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强制履行兵役义务
决定的，两年内不得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不得升
学，不得办理出国手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征兵工作中，收受贿赂的；滥用

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徇私舞弊输送不合格兵员的，由其所在单位
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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